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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深圳福田一小区内建

筑施工噪声污染引发周边 132 名

住户不满， 由此引发噪声污染责

任纠纷系列案件。 7 月 23 日，

法院判令施工单位停止侵权并赔

偿损失， 每户获赔数千元不等，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8 月 1 日

《经济日报》）

噪声污染与水污染、 大气污

染被看成是世界范围内三个主要

的环境问题。 噪声污染， 这个被

科学家称为“致人死命的慢性毒

药”， 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噪声

不仅仅让人心烦， 重要的是损害

人的健康。 从生理学观点来看，

当噪声对人及周围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时， 就形成噪声污染。 一般

声音达到 80 分贝或以上就会被

判定为噪声。 在 85 分贝以上的

噪声环境中， 噪声性耳聋发病率

可达到 50%。

噪声容易使人精力不集中、

失眠、 神经衰弱， 导致神经系统

功能紊乱、 精神障碍、 内分泌紊

乱， 甚至造成事故率升高。 长时

间生活在噪声中， 会造成噪音性

耳聋， 而且能够导致高血压、 心

脏病、 记忆力衰退、 注意力不集

中及其他精神综合症。

随着我国经济和城市建设的

快速发展， 由于工程建设需要，

夜间施工在所难免。 噪声污染扰

民， 广为诟病。 近年来有关噪声

的投诉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环保投

诉量最大、 治理起来最困难的老

大难问题。 噪音污染投诉量之所

以逐年呈上升趋势， 是因为这是老

百姓最容易感知的环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在城

市市区范围内， 建筑施工过程中使

用机械设备， 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的， 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开工十

五日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申报该工程的项目名称、 施工场所

和期限、 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

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的情况。

有关法规规定， 治理城市噪声

污染， 除了环保部门以外， 公安、

工商、 文化、 城管等部门也都有整

治噪声的职责。 但由于治理噪声污

染工作， 投入人力物力比较多， 而

见效慢，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相关职

能部门心中“烫手的山芋”。 遇到

具体问题时， 各部门往往相互推

诿， 哪个部门都没有把噪声污染当

回事去认真处理， 致使噪声污染问

题“噪声依旧”。

噪音污染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

社会问题， 不管愿不愿意， 城市中

的各种噪音污染确实存在， 无时无

刻不在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政

府必须拿出有效治理办法， 像高考

期间一样来治理噪声污染， 建立投

诉渠道， 依法治理， 保护人民的身

心健康。 作为监管部门来说， 不仅

对于公众投诉举报的噪音扰民问题

要严肃处理， 而且， 在平时的工作

中还需多些主动而为， 积极地加强

对噪音扰民问题的排查整治。 只要

管理到位， 完全可以还市民一个宁

静温馨的空间。

7 月 27 日， 一则寻找冲锋

舟的消息在河南新乡救援队群里

流传。 消息称， 湖北黄石蓝天救

援队在河南新乡卫辉市转运群众

间隙， 一艘价值约 2.7 万元的救

生艇被偷。 据救援队员透露， 他

们趁着休息吃了个盒饭， 饭后突

然发现救生艇不见了。 记者从黄

石蓝天救援队了解到， 救生艇系

被网红团队偷走用于拍摄视频，

救援队用了 4个小时找回， 但艇

身损毁严重。 （7 月 29 日 《中

国青年报》）

从法律角度说， 网红偷走救

援队的救生艇用来拍视频， 看上

去只是暂时用一下， 实质上是盗

窃救灾物资行为， 涉嫌违法犯

罪，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

任。 网红盗窃一艘价值 2.7 万元

的救生艇， 已经达到了盗窃救灾

物资的立案标准， 应当以盗窃罪

立案处理， 而不是按照一般盗窃

救灾物资行为只是予以治安管理

处罚。

根据“两高” 《关于办理盗

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的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价

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 三万元

至十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至五十

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

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

巨大”。 盗窃公私财物， 具有

“盗窃救灾、 抢险、 防汛、 优抚、

扶贫、 移民、 救济款物的” 情形

的， “数额较大” 的标准可以按

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

定。 按照河南省 《关于河南省盗

窃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 的规

定，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

上、 五万元以上、 四十万元以上

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

大” “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盗

窃救灾、 抢险、 防汛、 优抚、 扶

贫、 移民、 救济款物的” 特殊情

形， 为 50%。

另外， 网红偷救生艇拍视频，

造成救生艇艇身损毁严重， 必须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救生艇的修

理等费用。 《民法典》 第二百三十

七条规定： “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

毁损的， 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修

理、 重作、 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网红蹭流量要有度， 要遵守法

律和道德底线， 不能让流量碾压一

切， 不能为了流量丧失底线和良

知。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网

络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典型案

例， 涉及四种不同类型的刷单方

式， 对“直播带货” 中虚构关注

度、 流量， 雇佣专业团队、 “刷

手”， 虚假交易“寄空包” 等方

式“刷单炒信” 行为进行曝光。

（7 月 29 日 《北京青年报》）

电商商城海量的商品和店铺

令人眼花缭乱， “内容评判” 为

经营者带来了巨大的“引流效

应”。 于是， 个别商家利用虚假

的手段伪造销售情况进行“刷

单”， 用虚假的用户评价炒作为

商家信誉“炒信”， 不良商家、

“刷单” 平台、 “刷手” 在利欲

的诱惑下， 结成各取所需的灰色

利益链。

近年来， 随着网络经济的蓬

勃发展， 通过“作弊” 方式刷流

量、 刷评价的“刷单炒信” 行为

也日益花样翻新， 过去的“刷单

炒信” 模式已然“包装升级”，

刷流量、 假交易、 寄空包等新方

式层出不穷， 特别是其中通过网

络红人、 知名博主等“带货”

“带节奏” 的手段和套路更是五

花八门， 所谓的粉丝量、 观看

量、 点赞量都是可以“刷” 出来

的。 一些卖家通过营造直播间的

“虚假繁荣”， 诱导消费者冲动消

费、 非理性消费。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 全国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各类不

正当竞争案件 3128 件， 罚没金

额 2.06 亿元。 巨额刷单的量值

令人触目惊心， 这对其他消费者

构成了欺诈， 还与其他商家之间

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关系。 严重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及 《反不正

当竞争法》 规定。

“刷单炒信” 饱受诟病， 通过

空卖空买的虚假交易， 用以假乱真

的购物方式虚构交易量， 获取销量

及好评后形成网店爆款， 来吸引顾

客购买。 “刷单炒信” 不仅损害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造成“劣币驱

逐良币” 的负面效应， 更在很大程

度上欺骗、 误导消费者做出与现实

相悖的主观评判， 损害了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电商评价机制的初衷原本是维

护买卖双方公平、 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 起初一段时间内也收到了不错

的效果， 但随着网购市场的极速膨

胀， 庞大的网络平台泥沙俱下， 良

莠不齐， 当刷单被异化成网络卖家

的促销利器时， 初衷良好的评价体

系也渐渐脱离真实意愿， 刷单与

“炒信” 便是网购数据“注水” 乱

象中最具影响力的“杀手锏”， 不

仅违背了市场公平交易原则， 也严

重扰乱了商业信用和社会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市场监管

总局公布的第二批网络虚假宣传不

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说明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遏制“刷单炒信”要常抓

不懈。 政府部门要强化行业立法，

完善法规建设， 严格监督执行， 做

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为电商行

业发展护航， 并且倒逼电商行业内

部不断增强技术识别与纠错手段。

如大力研发检测刷单行为的防治系

统， 针对网络刷单不断更新的方式

和特点进行更为有效地监控， 加大

违法成本和处罚力度， 拓宽交易双

方的反馈机制和申诉途径， 大力营

造诚信经营的市场氛围。

遏制“刷单炒信”要常抓不懈

蹭流量岂能丧失底线

铁腕重拳治理噪声污染还市民安宁

□王丽美

□何 勇

□吴 玲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一针见“脓”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痰”：

近日， 据重庆媒体报道， 杨阿姨

花 188 元报了两日游旅行团， 却变

成产品推销会， 她买了一万多元的保

健食品。 厂家称退货需要杨阿姨承担

手续费， 双方对此未达成一致。 （7

月 30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旅游中的这种 “包厢式推销 ”，

很有蛊惑性 ， 杨阿姨就是这样 “上

当” 的。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如果消费者对商品不满意， 理应 “七

日无条件退款”。 可商家却各种刁难

搪塞。 虽然最后勉强同意退货， 但还

要让杨阿姨承担运费 、 手续费 。 运

费， 可以理解， 手续费却让人觉得困

惑了。

“包厢式推销” 源头是导游， 购

物店是导游让进的 ， 一旦发生了纠

纷， 导游岂能全身而退？ 尽管双方达

成了一致， 杨阿姨同意承担运费和手

续费， 但也是属于无奈之举。 老年人

贪图便宜， 参加低价团， 但这不是商

家和导游推责的挡箭牌。 回到问题的

根源， 职能部门必须严厉打击扰乱旅

游市场秩序的低价游， 必须打击 “包

厢式推销”， 惩戒侵害游客权益的一

切行为。 ———黄齐超

“痰”：

近日， “广东检察” 微信公众号

公布广东省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 其中一个典型案件是针

对江门市江海区 7 个住宅小区私自使

用 “人脸信息识别” 门禁系统， 江海

区检察院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

查。 （7 月 31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日前最高法发布的 《关于审理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改

变了这一状况， 化解了人脸识别领域

长期以来 “无法可依” 的尴尬。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在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

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

场所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 辨识或

者分析， 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

格权益的行为。

不仅如此， 该规定还确立了当事

人 “不同意不采集” 的重要原则。 要

求在处理自然人的人脸信息时， 必须

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

意； 对于违反单独同意， 或者强迫、

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

的 ， 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

为。 也就是说， 只要当事人或其监护

人不知情、 不同意， 相关方面就不得

擅自采集处理人脸信息， 否则就是侵

权、 违法。

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施行。 有

了法律规范之后， 还需要强有力的推

动落实， 特别是离不开有关部门的主

动作为。 可以看到， 这次江门检方不

仅就小区滥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可

能侵害业主的隐私权， 危及不特定人

的信息安全问题提起了公益诉讼， 而

且还向当地警方发出了检察建议， 督

促其依法履职 ， 并与当地公安 、 住

建、 市场监管等 10 家部门建立了专

门的监管协作机制， 形成了共管、 共

治、 共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工作格局。

———徐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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